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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合肥

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松智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对井松智能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

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3月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井松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3号），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485.7116万股，发行价格为35.62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921.0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

6,372.13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548.9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5月31日全部到位，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2

年5月3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109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发行名称 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5月31日

本次报告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项 目 金 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52,921.05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12,7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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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6,236.41

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6,684.64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9,514.39

本年度使用金额 4,166.27

现金管理金额 10,657.51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547.59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894.08

注：（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46,684.64万元与原募集资金净额46,548.92万元的差额为

135.72万元，系该部分发行费用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未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中包含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入的2.8万元利息收入。

（3）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而非数据

错误，下同。

二、募集资金管理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井松智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

规定。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

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与保荐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2022年6月1日，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合肥科技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站西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营业

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双

岗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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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由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用途，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井松机器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井松机器人”）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井松智

能、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华安证券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

专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

额（万元）
账户专项用途 账户状态

合肥井松

机器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499010100102355535 13,442.51

10,000台年产智能

物流装备生产线一

期项目

使用中

井松智能

合肥科技农村商

业银行合肥站西

路支行

200003714805666000002
04 1,004.22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

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使用中

井松智能
中国工商银行合

肥庐阳支行
1302010619200333245 447.3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使用中

井松智能
兴业银行合肥分

行营业部
499010100102091644 0.00 超募资金 使用中

井松智能
招商银行合肥望

湖城支行
551904725810402 - 验资账户 已注销

井松智能
交通银行安徽省

分行营业部
341301000016882516680 -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合 计 14,894.08 - -

注：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1日因认购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

品，处于 24小时投资冷静期内的募集资金使用权受限金额为 14,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

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13,000万元，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1,000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结余募集资金为25,551.59万元。其中，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余额14,894.08万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10,657.51万元。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4,166.27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

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款项共计23,677.85万元。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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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的情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

求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2）。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

排，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且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27,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

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9）。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合计

10,657.51万元，其中因认购未扣款结构性存款的资金余额为1,000.00万元，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及大额存单的余额为9,657.51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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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发行名称 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5月 31日

委托方

受托银

行/金融

机构

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购买金额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归还

日期

尚未归还金

额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利息金

额

井 松 智

能

华 安 证

券

华 彩 增

盈 59期
收益凭

证
2,000.00 2025/8/22 2026/2/24 / 2,000.00 3.30% 24.02

井 松 智

能

华 安 证

券

财 智 尊

享 成 功

之 路 31
号

收益凭

证
1,000.00 2025/11/28 2026/3/4 / 1,000.00 2.30% 2.11

合 肥 井

松 机 器

人

兴 业 银

行

大 额 存

单

大额存

单
3,020.14 2025/12/31 2028/8/13 / 3,020.14 1.75% 0

合 肥 井

松 机 器

人

兴 业 银

行

大 额 存

单

大额存

单
3,637.37 2025/12/31 2027/6/28 / 3,637.37 2.60% 0

合计 9,657.51 / / / 9,657.51 / 26.13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6月 3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11,245.08万元（含利息收入，最终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

以及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 10,679.89万元（含利息收入，最终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

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全部投入“年产 10,000台套智能物流装备生产线一期项

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5 月 1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8）。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形。

（七）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其他使用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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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11,245.08万元，以及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10,679.89万元，全部投入“年产10,000

台套智能物流装备生产线一期项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井

松机器人。

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增资以实施新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尚未使用的超

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合肥井松机器人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并增资。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

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重大违规情

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

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井松智能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井松智能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

际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和审议程序，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

理的重大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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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表 1：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22年 5月 3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662,654.8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6,778,504.1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2,450,814.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4.16%

承诺投资项目

投向

募投项

目性质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具

体到月

份）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智能物流系统

生产基地技术

改造项目

生产建

设

是，已

终止
139,773,900.00 34,484,657.77 34,484,657.77 3,906,047.77 24,484,657.77 -10,000,000.00 7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研发项

目
否 78,602,200.00 78,602,200.00 78,602,200.00 14,298,759.09 38,835,998.42 -39,766,201.58 49.41 2025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补流 否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 120,00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10,000
台套智能物流

装备生产线一

生产建

设
新项目 不适用 219,249,672.74 219,249,672.74 23,457,847.97 23,457,847.97 -195,791,824.77 10.70 2027年

6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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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投向合计 338,376,100.00 452,336,530.51 452,336,530.51 41,662,654.83 206,778,504.16 -245,558,026.35 45.71 - - - -

超募资金投向

用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

金

补流 - - 30,000,000.00 30,000,000.00 - 30,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年产 10,000
台套智能物流

装备生产线一

期项目

生产建

设
- - 106,798,858.56 106,798,858.56 - - -106,798,858.56 不适用

2027年
6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合计 - 136,798,858.56 136,798,858.56 - 30,000,000.00 -106,798,858.5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已终止。（详见“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已变更为“年产 10,000台套智能物流装备生产线一期项目”，主要原因有：①公司销售规模日益扩大，原募投项目产能规划已显不足；②

行业爆发式增长驱动原募投项目产能规划需及时调整，进一步适应行业增长需求；③技术迭代加速，原技术改造方案有一定程度滞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5月 17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8）。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且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且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7,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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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合计 10,657.51万元，其中因认购未扣款结构性存款的资金余额为 1,000.0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

品及大额存单的余额为 9,657.51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于 2025年 12月底达到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剩余资金为 42,482,138.62元（包含理财收入、应付未付款 600万元），扣除应付未付款，结余 3,648.21
万元，主要系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人员工资承诺投入规模为 2,736.00万元，因银行无法采用募集资金账户代发工资，一直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未采用募集资金支付。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7日披露的《井松智能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注 2：公司超募资金为 127,113,100.00元，上表中超募资金投入年产 10,000台套智能物流装备生产线一期项目 106,798,858.56元，以及超募资金合计 136,798,858.56元，包括公司上

市以来，公司利用超募资金进行银行理财以及活期收益;年产 10,000台套智能物流装备生产线一期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 219,249,672.74元，包括超募资金投入使用 106,798,858.56
元以及原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终止后、尚未使用资金 112,450,814.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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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22年 5月 31日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募投项

目性质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董事会

审议通

过时间

股东会

审议通

过时间

年产 10,000
台套智能物

流装备生产

线一期项目

智能物

流系统

生产基

地技术

改造项

目

生产建

设

合肥井松机

器人有限公

司

合肥市新站

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通

淮南路与珠

城东路交口

东南角

219,249,672.74 219,249,672.74 23,457,847.97 23,457,847.97 10.70 2027年
6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2025 年

5 月 16
日

2025 年

6月 3日

合计 219,249,672.74 219,249,672.74 23,457,847.97 23,457,847.97 — —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6月 3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

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最终金额以

结转时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以及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含利息收入，最终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全部投入“年产 10,000 台套智能物流装备

生产线一期项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井松机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5月 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合肥井松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此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叶跃祥�叶跃祥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望月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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